
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統」已更名為

「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

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統」已更名為

「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

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統」已更名為

「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

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統」已更名為

「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

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一、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

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

統」已更名為「醫療院

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

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二、為提升行政效能，降低

醫事機構辦理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比對慢性處方

箋族群資料與對於費用

核扣之疑慮，爰刪除相

關文字。 



  
配合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

末期腎臟病前期 

(Pr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

教計畫」修訂案，成人預防

保健「肌酸酐」、「腎絲球

過濾率」自 115年 1月 1 

日起依新公式 CKD-EPI 填

報 eGFR 數據，爰刪除舊

有公式。 



   



  
原「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 

菸服務整合系統」已更名為

「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

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爰作

文字修正。 



  
一、為簡化檢測服務民眾所

需填寫內容，爰酌修紀

錄表欄位。 

二、由於檢測失效再次進行

檢測，無須重新進行健

保卡註記，爰修正門診

日期為發管日期。 



  為利檢驗機構進行資料核對

與表單填寫等作業，爰新增

附表填寫欄位內容。 



   

 


